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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导读

1、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加强涉变动项目环评与排污许可管理衔接的通知

（来源：江苏省生态环境厅网站；发布日期：2021-04-06）

为优化营商环境，进一步规范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变动工作流程，有效衔接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污许

可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排污许可管理条例》，

以及生态环境部《关于做好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与排污许可制衔接相关工作的通知》（环办环评〔2017〕84

号）、《关于印发〈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20〕688号）

等文件要求，结合我省实际，现就建设项目变动方面加强环评与排污许可管理衔接有关要求进行通知。

2、《苏州市危险化学品较大以上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解读

（来源：苏州市应急管理局；发布日期：2021-04-20）

4月9日，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了《苏州市危险化学品较大以上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以下

简称《危化品预案》），此次修订是为提高全市危险化学品（以下简称危化品）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处置

与救援能力，规范全市危化品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管理、应急响应程序，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

损失，保护生态环境，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

3、生态环境部（国家核安全局）相关负责人就日本福岛核废水排海问题答记者问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发布日期：2021-04-18）

近日，日本福岛核事故处理后废水排海问题引起社会公众广泛关注。对此，生态环境部（国家核安全

局）相关负责人就有关问题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

4、中国专家：福岛核污水排海是将责任转嫁给全人类

（来源：生态环境部微信公众号；发布日期：2021-04-22）

近日，日本福岛核事故处理后废水排海问题引起社会公众广泛关注。核安全领域专业知识多，公众容

易费解。就福岛核事故处理后废水排海相关专业问题，记者采访了中国核能行业协会专家委常务副主任赵

成昆、生态环境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研究员刘新华、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刘森林等专家。

5、历史上四月发生的危险化学品事故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发布日期：2021-04-02）

应急管理部公开发布了《历史上四月发生的危险化学品事故》，用以警示涉及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

使用、经营和运输的企业，加强现场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并采取有效预防措施尽力避免事故发生。

http://hbt.jiangsu.gov.cn/art/2021/4/6/art_1571_9726766.html
http://www.suzhou.gov.cn/szsrmzf/wzjd/202104/1d17edb56094455f920062fdd21cedd1.shtml
http://www.mee.gov.cn/ywdt/zbft/202104/t20210418_829146.shtm
https://mp.weixin.qq.com/s/UZFIKEpRrxMf8W_pURrJd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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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排污许可证内容与环评文件不一致的问题

7、许可申报中排气筒合并是否属于排污口位置变化

8、化工关停企业废水处理

EHS热点

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加强涉变动项目环评与排污许可管理衔接的通知

（来源：江苏省生态环境厅网站；发布日期：2021-04-06）

为优化营商环境，进一步规范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变动工作流程，有效衔接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污许

可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排污许可管理条例》，

以及生态环境部《关于做好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与排污许可制衔接相关工作的通知》（环办环评〔2017〕84

号）、《关于印发〈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20〕688号）

等文件要求，结合我省实际，现就建设项目变动方面加强环评与排污许可管理衔接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关于重大变动界定依据和管理要求

（1）界定依据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经批准后、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前的建设过程中，项目的性质、规模、

地点、生产工艺和环境保护措施五个因素中的一项或一项以上发生变动，导致环境影响显著变化（特别是

不利环境影响加重）的，界定为重大变动。

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对照《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环办环评函〔2020〕688号）

界定是否属于重大变动。生态影响类建设项目对照《生态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附件1）

界定是否属于重大变动。生态环境部发布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按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执

行。

（2）管理要求

涉及重大变动的环境影响报告书、表项目，建设单位应在变动内容开工建设前，向现有审批权限的环

评文件审批部门重新报批环评文件。对于原环境影响报告书、表项目，拟重新报批时对照新《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以下简称《环评名录》）属于环境影响登记表的，在建成并投入生产运营前，

填报并提交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该项目原环评文件及批复中污染防治设施和措施要求不得擅自降低。

纳入《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重点、简化管理的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以下简

http://hbt.jiangsu.gov.cn/jact/front/mailpubdetail.do?transactId=239786&sysid=143
http://hbt.jiangsu.gov.cn/jact/front/mailpubdetail.do?transactId=239355&sysid=143
http://hbt.jiangsu.gov.cn/jact/front/mailpubdetail.do?transactId=238811&sysid=143
http://hbt.jiangsu.gov.cn/art/2021/4/6/art_1571_9726766.html


JiangSu Kangda Testing Technology Co.,Ltd.∣江苏康达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3 -

称排污单位）建设的项目涉及重大变动，分以下三种情形办理排污许可证：变动前已取得排污许可证（涉

及本项目）的，重新申请排污许可证（新增变动内容）；变动前已取得排污许可证（不涉及本项目）的，

重新申请排污许可证（新增项目整体内容）；变动前未取得排污许可证的，首次申请排污许可证。

二、关于一般变动界定依据和管理要求

（1）界定依据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经批准后、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前的建设过程中，项目的性质、规模、

地点、生产工艺和环境保护措施五个因素中的一项或一项以上发生变动，未列入重大变动清单的，界定为

一般变动。建设项目涉及一般变动的，纳入排污许可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

（2）管理要求

涉及一般变动的环境影响报告书、表项目，建设单位编制《建设项目一般变动环境影响分析》（附件2，

以下简称《一般变动分析》），逐条分析变动内容环境影响，明确环境影响结论。建设单位对分析结论负

责。《一般变动分析》（盖章电子版，下同）通过其网站或其他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向社会公开，接受社

会监督。

排污单位建设的项目涉及一般变动，分以下四种情形办理排污许可证：变动前已取得排污许可证（涉

及本项目），且对照《排污许可管理条例》属于重新申请情形的，重新申请排污许可证（新增变动内容）；

变动前已取得排污许可证（涉及本项目），且不属于重新申请情形的，申请变更排污许可证（新增变动内

容）；变动前已取得排污许可证（不涉及本项目）的，重新申请排污许可证（新增项目整体内容）；变动

前未取得排污许可证的，首次申请排污许可证。

排污单位在申请取得或变更排污许可证时，按照一般变动后实际建设的主要生产设施、污染防治设施、

污染物排放口等内容如实提交排污许可证申请表，将《一般变动分析》和公开情况作为附件。

涉及一般变动的环境影响报告书、表项目，建设单位开展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时，将《一般变动分

析》作为验收报告的附件，在验收报告编制完成时，与验收报告一并公开。

三、关于验收后变动界定依据和管理要求

（1）界定依据

建设项目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后，原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和环境保护措施五个因素

中的一项或一项以上发生变动，且不属于新、改、扩建项目范畴的，界定为验收后变动。涉及验收后变动

的，建设单位应在变动前对照《环评名录》的环境影响评价类别要求，判断是否纳入环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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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管理要求

涉及验收后变动，且变动内容对照《环评名录》纳入环评管理的，参照改、扩建项目进行管理。建设

单位应在验收后变动发生前，依法履行建设项目立项（审批、核准、备案）和环评手续。排污单位建设的

项目发生此类验收后变动，按改、扩建项目重新申请排污许可证。

涉及验收后变动，且变动内容对照《环评名录》不纳入环评管理的，按照《环评名录》要求不需要办

理环评手续。排污单位建设的项目发生此类验收后变动，且不属于《排污许可管理条例》重新申请排污许

可证情形的，纳入排污许可证的变更管理。排污单位应提交《建设项目验收后变动环境影响分析》（附件3）

作为申请材料的附件，并对分析结论负责。

四、其他要求

（1）建设单位（排污单位）应加强项目管理，避免项目在取得环评批复、排污许可证，或者通过竣工

环境保护验收后随意发生变动。涉及多次变动的，相关的环境影响分析依次注明变动情况，论述累积变动

内容，分析累积环境影响，明确结论，按照本通知要求分类进行管理。

（2）建设单位（排污单位）应严格对照相应标准对建设项目变动类型进行判定，并对判定结论负责。

生态环境部门在监管过程中对判定结论有疑义的，可以要求建设单位（排污单位）补充说明，补充说明仍

不能支持其结论的，生态环境部门可以直接依据相应标准进行认定。

（3）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实施。《关于加强建设项目重大变动环评管理的通知》（苏环办〔2015〕256

号）同时废止。省生态环境厅此前印发的有关建设项目变动管理要求，与本通知不一致的，按本通知执行。

生态环境部对建设项目变动管理有新规定的，从其规定。

政策解读

《苏州市危险化学品较大以上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解读

（来源：苏州市应急管理局；发布日期：2021-04-20）

4月9日，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了《苏州市危险化学品较大以上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以下

简称《危化品预案》），此次修订是为提高全市危险化学品（以下简称危化品）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处置

与救援能力，规范全市危化品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管理、应急响应程序，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

损失，保护生态环境，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

一、修订背景

http://www.suzhou.gov.cn/szsrmzf/wzjd/202104/1d17edb56094455f920062fdd21cedd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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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化品预案》修订主要基于二个背景：一是机构改革后全市突发事件应急工作出现了新情况。市级

层面机构改革完成后，《危化品预案》涉及的部门和单位在突发事件应对处置方面的职责发生了一些变化，

需要尽快按照机构改革职能调整的要求予以完善。二是2019年国务院颁布实施了《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

2020年12月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江苏省危险化学品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对危险化学品生产

安全事故应对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预案的总体框架

《危化品预案》修订后共分为八章，其中：第一章总则；第二章组织体系；第三章预防、监测与预警；

第四章应急响应；第五章后期处置；第六章应急保障措施；第七章附则；第八章附件。

三、主要修订内容

本次修订着重明确组织指挥体系及各方在应急工作中的职责定位，规范监测预警、信息报告，细化风

险防控、处置措施、应急保障等要求。具体修订情况如下：

（一）总则。修订后共7节内容。修订要点：补充最新出台的相关法律法规，丰富编制依据。进一步明

确本预案适用范围。提炼精简工作原则。对我市危化品生产安全事故风险进行分析。

（二）组织体系。修订后共5节内容。修订要点：根据机构改革实情及相关部门三定方案，调整市危化

品较大以上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组成单位，完善各单位职能，明确现场指挥部及下设各工作组职责。

突出危化品从业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明确危化品从业单位主要职责。

（三）预防、监测与预警。修订后共2节内容。修订要点：从危化品从业单位、各级负有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职责的部门、各级政府等不同层面阐述相应的预防工作要求。分类对监测预警提出要求。明确预警信

息发布的要求，提出预警措施，并进一步强调预警信息实行动态管理。

（四）应急响应。修订后共7节内容。修订要点：明确分级处置原则和市级应急响应分级标准，增加可

操作性。明确信息报告要求。按不同责任主体，明确事发单位、事发地人民政府“先期处置”要求。将现

场处置工作分解为“制定方案”、“搜救、疏散人员”、“抢险救援”、“现场管制”、“医疗救护”、

“环境监测”、“洗消和现场清理”共7方面进行措施部署。对危化品火灾爆炸事故、有害物质泄漏事故提

出现场处置要点。明确信息发布相关要求。

（五）后期处置。修订后共3节内容。修订要点：优化善后处置工作范围，重视保险理赔工作。强化人

财保障，特别体现以人为先原则，补充对伤亡人员给与抚恤救助。补充对调用和征用物资及时归还的要求。

（六）应急保障措施。修订后保障措施共8小节。修订要点：改进“应急队伍保障”要求，明确全市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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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品应急队伍由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专业救援队伍和社会救援力量等组成。明确资金和物资保障相

关要求。在交通运输和通信保障等方面对相关部门提出了更明确细致的要求。对于演练责任主体、频次提

出更加明确的要求。

（七）附则。修订后共3节内容。明确了预案修订主体、奖励与责任追究等内容。

（八）附件。绘制苏州市危化品较大以上生产安全事故应对组织体系结构图、苏州市危化品较大以上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响应流程图2个附件，将预案内容如组织体系、应急响应等重点环节以图示的方式更直观

明了地呈现。

相关资讯

生态环境部（国家核安全局）相关负责人就日本福岛核废水排海问题答记者问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发布日期：2021-04-18）

近日，日本福岛核事故处理后废水排海问题引起社会公众广泛关注。对此，生态环境部（国家核安全

局）相关负责人就有关问题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

问：近日，日本决定将福岛核事故处理后废水排入海洋，您怎么看？

答：日本政府不顾本国民众反对和国际社会质疑，在未穷尽安全处置手段的情况下，未与周边国家和

国际社会充分协商，单方面作出废水排海决定。作为日本近邻和利益攸关方，我们对此表示严重关切。希

望日本政府本着对本国民众和国际社会负责任的态度，进一步对各种安全处置手段和排放路径开展深入研

究论证，全面及时公开信息，与利益攸关方充分协商后，审慎作出决策。

我们将密切跟踪事态发展，认真评估对海洋生态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加强海洋辐射环境监测，保障

我国海洋生态环境安全。

问：有观点将日本福岛核事故处理后废水与各国核电厂正常运行液态流出物进行比较，您怎么看？

答：日本福岛核事故处理后废水和核电厂正常运行液态流出物有本质区别。一是来源不同，二是放射

性核素种类不同，三是处理难度不同。福岛核事故废水来自于事故后注入熔融损毁堆芯的冷却水以及渗入

反应堆的地下水和雨水，包含熔融堆芯中存在的各种放射性核素，处理难度大。相比之下，核电厂正常运

行产生的废水主要来源于工艺排水、地面排水等，含有少量裂变核素，严格遵守国际通行标准，采用最佳

可行技术处理、经严格监测达标后有组织排放，排放量远低于规定的控制值。

中国专家：福岛核污水排海是将责任转嫁给全人类

（来源：生态环境部微信公众号；发布日期：2021-04-22）

http://www.mee.gov.cn/ywdt/zbft/202104/t20210418_829146.shtm
https://mp.weixin.qq.com/s/UZFIKEpRrxMf8W_pURrJd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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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日本福岛核事故处理后废水排海问题引起社会公众广泛关注。核安全领域专业知识多，公众容

易费解。就福岛核事故处理后废水排海相关专业问题，记者采访了中国核能行业协会专家委常务副主任赵

成昆、生态环境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研究员刘新华、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刘森林等专家。

（1）有网民将日本福岛核事故处理后废水与各国核电厂正常运行排放的废水相提并论，您怎么看？

福岛核事故处理后废水与核电厂正常运行排放的废水有本质不同：您所提到的核电厂正常运行排放的

废水，我们称为“核电厂正常运行液态流出物”，与日本福岛核事故处理后废水有本质不同。

一是来源不同。日本福岛核事故是国际核事件分级标准（INES）中最高级别的7级核事故，堆芯熔化损

毁，放射性物质大量释放。福岛核事故废水来自于事故后注入熔融损毁堆芯的冷却水以及渗入反应堆的地

下水和雨水。核电厂正常运行液态流出物主要来源于工艺排水、化学排水、地面排水、淋浴洗衣排水等。

二是放射性核素种类不同。福岛核事故废水包含熔融堆芯中存在的各种放射性核素，包括一些长半衰

期裂变核素，以及极毒的钚、镅等超铀核素。核电厂正常运行液态流出物不与核燃料芯块直接接触，含有

少量裂变核素，几乎不含超铀核素。

三是处理难度不同。日本采用多核素处理系统（ALPS）这种技术对废水进行净化处理，最终能否达到

排放标准还需验证。核电厂严格遵守国际通行标准，采用最佳可行技术对废水进行处理，经严格监测达标

后有组织排放，排放核素远低于规定的控制值。

（2）日本采用的多核素处理系统（ALPS）处理效果如何？

经过处理后的废水是否真的能达标，还要打问号：日方目前对福岛核事故废水的处理主要是通过2012

年开发的多核素处理系统（ALPS）过滤除氚以外的其他核素。

2020年2月10日，日本负责福岛核事故废水处理研究的“ALPS小组委员会”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019

年12月31日，经多核素处理系统（ALPS）处理后仍有73%的废水超过日本排放标准。另据东京电力公司公

布的数据，ALPS运行至今多次出现过滤后污水中碘-129等核素活度浓度依然超标情况，效果未达到预期。

由此可见，即使技术上可行，工程上也不一定能完全实现并保持长期稳定运行。

同时，日本福岛核事故废水处理的实施主体是东京电力公司。该公司在核电安全运行方面屡有不良记

录，在福岛事故发生前、后均有隐瞒虚报和篡改信息的前科。据公开报道，东京电力公司2007年承认自1977

年起在福岛第一、第二核电站等199次例行检查中篡改检测数据，隐瞒反应堆故障。福岛核事故后续处置过

程中，该公司基于种种理由应对迟缓。经过处理后的废水是不是真的可以达到排放标准，还要打上一个问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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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福岛核污水只能排入海洋吗？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处理方式？

出于本国私利，日本选择经济代价最小的海洋排放方案：福岛核事故废水处理处置不只有排入海洋一

种形式，但日本选择了对本国最有利的海洋排放方式。

日本对废水处置方案曾提出过氢气释放、地层注入、地下掩埋、蒸汽释放和海洋排放等五种选择。地

层注入和地下掩埋是在日本本国领土范围内处置，对其他国家没有影响，经济成本高；蒸汽释放会产生固

体废物，需要进一步处理处置，经济成本相对较高，二次废物会影响日本本国环境。日本在未与国际社会

和利益攸关方协商一致，未穷尽所有可实施手段的情况下，出于本国私利，仅以储罐空间受限为由，选择

经济代价最小的海洋排放方案，单方面做出排海决定，将本该由自身承担的责任转嫁给全人类，是一种极

不负责任的行为，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先例。

国际上，《核安全公约》和《乏燃料管理安全和放射性废物管理安全联合公约》都规定放射性污染的

最终处置责任应由污染者承担。《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各国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在其管辖或

控制范围内的事件或活动所造成的污染不致扩大到行使主权权利的区域之外。

日本理应本着对本国民众和国际社会负责的态度，采取审慎措施，在利益攸关方的参与和监督下，选

择最优方式处置核事故处理后废水。

事件聚焦

历史上四月发生的危险化学品事故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发布日期：2021-04-02）

（一）石油化工

福建漳州腾龙芳烃(漳州)有限公司“4·6”爆炸着火事故

2015年 4月 6日，位于福建省漳州市古雷港经济开发区的腾龙芳烃（漳州）有限公司二甲苯装置发生

重大爆炸着火事故，造成 6人受伤，另有 13名周边群众留院观察，直接经济损失 9457万元。事故的直接

原因是在二甲苯装置开工引料过程中出现压力和流量波动，引发液击，致使存在焊接质量问题的管道焊口

断裂，物料外泄。泄漏的物料被鼓风机吸入，进入加热炉发生爆炸，导致临近的重石脑油储罐和轻重整液

储罐爆裂燃烧，大火 57个小时后被彻底扑灭。

中国化工沈阳石蜡化工有限公司“4·25”硫化氢中毒事故

https://www.mem.gov.cn/fw/jsxx/202104/t20210402_38267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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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4月 25日，中国化工沈阳石蜡化工有限公司气分装置检修施工过程中发生中毒事故，造成 3人

死亡。事发时，3名作业人员在泵泄压盲板处进行盲板抽堵作业，因防护措施不当，造成 3名作业人员因硫

化氢中毒死亡。

（二）精细化工

邯郸大名县福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4·1”硫化氢中毒事故

2016年 4月 1日，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县福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发生一起硫化氢中毒事故，造成 3人死

亡，3人受伤。事故的直接原因是：企业在排放试生产产生的硫化钠废水时未开启尾气吸收塔，导致含有硫

化钠的碱性废水与废水池中存有的酸性废水反应释放出硫化氢气体，经废气总管回串至车间抽滤槽并逸散，

致使在附近作业的 1名人员中毒，施救人员在未采取任何防护措施的情况下盲目施救，导致事故后果扩大。

江苏省如皋市双马化工有限公司“4·16”爆炸事故

2014年 4月 16日，位于江苏省南通市如皋市东陈镇的如皋市双马化工有限公司造粒车间发生粉尘爆炸，

引发大火，事故造成 9人死亡，2人重伤，6人轻伤，直接经济损失约 1594万元。事故的直接原因是：公

司在 1#造粒塔正常生产状态下，没有采取停车清空物料的措施，直接在塔体底部锥体上进行焊接作业，致

使造粒系统内的硬脂酸粉尘发生爆炸，继而引发连续爆炸，造成整个车间燃烧，导致厂房倒塌、人员伤亡。

（三）无机化工

内蒙古伊东集团东兴化工有限责任公司“4·24”爆燃事故

2019年 4月 24日，位于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卓资县旗下营工业园区的内蒙古伊东集团东兴化工有限责任

公司氯乙烯气柜泄漏扩散至电石冷却车间，遇火源发生燃爆，造成 4人死亡、3人重伤、33人轻伤，直接

经济损失人民币 4154万元。事故的直接原因：根据气象分析报告，事故发生当晚，当地风力达到 7级，由

于事故现场无气象监测资料，受地形影响，狭管效应可能导致事故现场产生 8级以上大风，由于强大的风

力，以及未按照《气柜维护检修规程》规定进行全面检修，事发前氯乙烯气柜卡顿、倾斜，开始泄漏，压

缩机入口压力降低，操作人员没有及时发现气柜卡顿，仍然按照常规操作方式调大压缩机回流，进入气柜

的气量加大，加之调大过快，氯乙烯冲破环形水封泄漏，向低洼处扩散，遇火源发生燃爆。

天津渤化永利化工公司“4·26”承包商较大中毒窒息事故

2018年 4月 26日，在天津渤化永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合成氨变换工段检维修作业过程中发生一起中毒

和窒息事故，造成 3人死亡，2人受伤。事故直接原因是永利化工公司煤化工事业部设备大修期间使用氮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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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系统气密性试验时，发现合成氨变换工段 3#变换炉人孔处泄漏，承包商检维修作业人员在未办理检维

修作业票的情况下拆卸人孔盖准备更换垫片时，3#变换炉内氮气泄漏导致发生中毒窒息事故。

（四）医药

济南齐鲁天和惠世制药有限公司“4·15”重大着火中毒事故

2019年 4月 15日，齐鲁天和惠世制药有限公司在冻干车间地下室管道改造过程中发生事故，造成 10

人死亡、12人受伤，死亡人员包括天和惠世公司 3名职工和信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包商）的 7名施工

人员，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1867万元。事故的直接原因是天和公司四车间地下室管道改造作业过程中，违

规进行动火作业，电焊或切割产生的焊渣或火花引燃现场的堆放的冷媒增效剂（主要成份是为氧化剂亚硝

酸钠，有机物苯并三氮唑、苯甲酸钠），瞬间产生爆燃，放出大量氮氧化物等有毒气体，造成现场施工和

监护人员中毒窒息死亡。

（五）其他

江苏德桥仓储有限公司“4·22”较大火灾事故

2016年 4月 22日，江苏德桥仓储有限公司储罐区 2号交换站发生火灾，事故导致 1名消防战士在灭火

中牺牲，直接经济损失 2532.14万元人民币。事故直接原因：德桥公司组织承包商在 2号交换站管道进行动

火作业前，在未清理作业现场地沟内油品、未进行可燃气体分析、未对动火点下方的地沟采取覆盖、铺沙

等措施进行隔离的情况下，违章动火作业，切割时产生火花引燃地沟内的可燃物。

互动交流

排污许可证内容与环评文件不一致的问题

（来源：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发网站；发布日期：2021-04-07）

来信：有个老企业，历史上有若干个环评，全部都通过验收了。目前企业通过的排污许可是按照实际

情况申报的，排污口情况、原辅料投入均超过了原环评申报量。根据《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加强涉变动项目

环评与排污许可管理衔接的通知》，该企业属于验收后发生了重大变动，且已实际发生，变动的部分已取

得了排污许可证，未取得环评手续，这种矛盾，是否可以将变动部分以技改项目的名义，在新立项的项目

环评中进行评价。

回复：《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加强涉变动项目环评与排污许可管理衔接的通知》（苏环办[2021]122号）

于 2021年 4月 2日起正式实施，文件实施前已经取得排污许可证的，相关项目无需对照文件进行管理，若

http://hbt.jiangsu.gov.cn/jact/front/mailpubdetail.do?transactId=239786&sysid=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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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后续存在新改扩建项目，可在新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中通过“以新带老”的方式完善相关环

评手续。

许可申报中排气筒合并是否属于排污口位置变化

（来源：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发网站；发布日期：2021-04-02）

来信：某化工企业已 2017年于取得排污许可证，2020年企业根据市场情况放弃了部分产品的生产能力

（全厂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并对厂区内现有排气筒做合并处理，合并后全厂仅 1根排气筒（现有厂区

新建）。对照 《排污许可管理条例》（2021年 3月 1日起施行）中“第十五条 在排污许可证有效期内，

排污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重新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一) 新建、改建、扩建排放污染物的项目；(二)

生产经营场所、污染物排放口位置或者污染物排放方式、排放去向发生变化；(三)污染物排放口数量或者污

染物排放种类、排放量、排放浓度增加 ”的相关要求，本项目污染物排放口数量、污染物排放种类、数量

等均未增加；但无法判断排气筒合并是否属于污染物排放口位置发生变化，企业是否需要重新申请排污许

可证？

回复：排污单位拆除厂区内现有排气筒，新建 1根排气筒用于废气合并排放，对于上述情形，可认定

为污染物排放口位置发生变化，对照《排污许可管理条例》需重新申请排污许可证。此外，建议根据排污

单位的类型对照《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加强涉变动项目环评与排污许可管理衔接的通知》（苏环办[2020]122

号）的相关要求，完善相关手续。通知网页链接：http://hbt.jiangsu.gov.cn/art/2021/4/6/art_1571_9726766.html。

化工关停企业废水处理

（来源：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发网站；发布日期：2021-03-30）

来信：某化工企业属于关停企业，现处于停产状态。之前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未处理，一直存放在

收集池中。作为监管部门应根据什么文件或管理条例要求企业处置该废水，是否需要处罚。

回复：根据江苏省化工产业安全环保整治提升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印发《江苏省化工园区（集中区）

认定办法》《江苏省化工重点监测点认定标准》和《江苏省化工生产企业关闭退出验收标准》的通知 》（苏

化治【2019】5号）的相关要求，属地政府要严格按照关闭退出验收标准，要求关停企业按时按序做好关停

拆除工作。

《江苏省化工生产企业关闭退出验收标准》第二条第二项，企业关闭退出验收时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装置及相关管线中物料、废料应当清除；厂区废水、 固废（含危险废物）等污染物清除到位。关停企业应

http://hbt.jiangsu.gov.cn/jact/front/mailpubdetail.do?transactId=239355&sysid=143
http://hbt.jiangsu.gov.cn/jact/front/mailpubdetail.do?transactId=238811&sysid=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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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有资质单位对收集池中的废水进行鉴别工作、制定处置方案，上报有关部门对其进行合法处置。该废

水暂存期间，企业做好管理工作，防治废水外排跑冒滴漏等现象，属地有关部门加强安全隐患排查，指导

企业规范拆除清理生产设备及管线，妥善处置无标识物料，安全处置工业废水和危险废物。

如存在渗漏、外排等环境违法行为，生态环境部门应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如涉嫌污染犯罪移送公安机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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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新法

主题 类别 法规名称 发文号/发文机关 发布时间 实施时间

环境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征求国家生态环境标准《水质 半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法（征求意

见稿）》意见的通知
环办标征函〔2021〕12号 2021-04-23 2021-04-23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增补《中国现有化学物质名录》的公告 公告 2021年 第 12号 2021-04-21 2021-04-21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开展细颗粒物和臭氧污染协同防控“一市一策”驻点跟踪研究工作的通知 环科财函〔2021〕45号 2021-04-28 2021-04-28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加强生态环境监督执法正面清单管理推动差异化执法监管的指导意见 环办执法〔2021〕10号 2021-04-07 2021-04-07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同意开展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EOD）模式试点的通知 环办科财函〔2021〕201号 2021-04-28 2021-04-28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 2020年全国生态环境“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情况的通报 环办执法函〔2021〕151号 2021-04-09 2021-04-09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共同推进生态环保重大工程项目融资的通知 环办科财函〔2021〕158号 2021-04-09 2021-04-09

国家规范性文件 一图读懂《关于加强生态环境监督执法正面清单管理推动差异化执法监管的指导意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 2021-04-23 2021-04-23

国家规范性文件
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就印发《关于加强生态环境监督执法正面清单管理推动差异化执

法监管的指导意见》答记者问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 2021-04-23 2021-04-23

国家规范性文件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集中通报典型案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 2021-04-22 2021-04-22

国家规范性文件 《检验检测机构监督管理办法》（自 2021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 生态环境执法实务 2021-04-25 2021-04-25

国家规范性文件 污水类污染环境罪之环境监测报告的审查要点 生态环境执法实务 2021-04-17 2021-04-17

国家规范性文件 固定源废气（含 VOCs）排放限值国家排放标准汇总 环评互联网 2021-04-27 2021-04-27

地方规范性文件 关于征集典型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函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2021-04-25 2021-04-25

地方规范性文件 关于举办全省城镇区域水污染物平衡核算方法线上培训的通知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2021-04-22 2021-04-22

地方规范性文件
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征集江苏省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与修复效果评估评审专家库专家

的函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2021-04-20 2021-04-20

地方规范性文件 关于征集挥发性有机物先进治理技术典型案例的通知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2021-04-19 2021-04-19

地方规范性文件 关于公开征求《自然生态保护修复行为负面清单》（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公告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2021-04-08 2021-04-08

地方规范性文件 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加强涉变动项目环评与排污许可管理衔接的通知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2021-04-06 2021-04-06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104/t20210423_830096.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104/t20210423_830096.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2104/t20210425_830319.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4/202104/t20210428_831139.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5/202104/t20210423_830095.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104/t20210428_831153.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104/t20210409_827909.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104/t20210409_827916.html
http://www.mee.gov.cn/zcwj/zcjd/202104/t20210423_830193.s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15/202104/t20210423_830192.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15/202104/t20210423_830192.html
http://www.mee.gov.cn/ywgz/zysthjbhdc/dcjl/202104/t20210422_829903.shtml
https://mp.weixin.qq.com/s/0EW_q8e0eM8KSEfSwOuOZw
https://mp.weixin.qq.com/s/1qvtn5usrtWc2h12X_h46Q
https://mp.weixin.qq.com/s/VDMRYPxj9R_IxmiG6M-h7w
http://hbt.jiangsu.gov.cn/art/2021/4/25/art_1571_9767986.html
http://hbt.jiangsu.gov.cn/art/2021/4/22/art_1571_9764786.html
http://hbt.jiangsu.gov.cn/art/2021/4/20/art_1571_9759437.html
http://hbt.jiangsu.gov.cn/art/2021/4/20/art_1571_9759437.html
http://hbt.jiangsu.gov.cn/art/2021/4/19/art_1571_9757145.html
http://hbt.jiangsu.gov.cn/art/2021/4/8/art_1571_9746130.html
http://hbt.jiangsu.gov.cn/art/2021/4/6/art_1571_972676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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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类别 法规名称 发文号/发文机关 发布时间 实施时间

地方规范性文件

政策解读 《苏州市危险化学品较大以上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解读 苏州市应急管理局 2021-04-20 2021-04-20

政策解读 生态环境部（国家核安全局）相关负责人就日本福岛核废水排海问题答记者问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 2021-04-18 2021-04-18

来信选登 环评豁免了，但项目有产生危废怎么办？排污许可证内容与环评文件不一致，怎么办？ 危废技术网 2021-04-29 2021-04-29

来信选登 排污许可证内容与环评文件不一致 政民互动 2021-04-07 2021-04-07

来信选登 许可申报中排气筒合并是否属于排污口位置变化 政民互动 2021-04-02 2021-04-02

来信选登 化工关停企业废水处理 政民互动 2021-03-30 2021-03-30

安全

国家规范性文件 应急管理部召开全国危化品安全监管系统现场交流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 2021-04-01 2021-04-01

国家规范性文件 关于征求《精细化工反应安全风险评估规范（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 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 2021-03-29 2021-03-29

地方规范性文件 苏州市姑苏区：三项举措抓好危险化学品监管工作 苏州市应急局 2021-04-27 2021-04-27

地方规范性文件 苏州将对危险化学品企业试行安全生产积分制管理 苏州市应急局 2021-04-26 2021-04-26

免责声明：本 EHS 简报由江苏康达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EHScare|康达检测）编制。我们尽最大的努力以确保内容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但不对其中任何可能的错误或疏忽承

担责任。本简报中的内容不可作为法律依据或法律释义。因参考本简报内容而导致的任何损失，EHScare|康达检测不承担任何责任。如需寻求专业意见，请咨询有关专业顾问。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李博（15950056605）
或加入右侧的微信公众号：

江苏康达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ehscare.com/law.asp

http://www.suzhou.gov.cn/szsrmzf/wzjd/202104/1d17edb56094455f920062fdd21cedd1.shtml
http://www.mee.gov.cn/ywdt/zbft/202104/t20210418_829146.shtm
https://mp.weixin.qq.com/s/vKsbcEIqUUpLyOCHNLdMfA
http://hbt.jiangsu.gov.cn/jact/front/mailpubdetail.do?transactId=239786&sysid=143
http://hbt.jiangsu.gov.cn/jact/front/mailpubdetail.do?transactId=239355&sysid=143
http://hbt.jiangsu.gov.cn/jact/front/mailpubdetail.do?transactId=238811&sysid=143
https://www.mem.gov.cn/xw/bndt/202104/t20210401_382618.shtml
https://www.mem.gov.cn/gk/zfxxgkpt/fdzdgknr/202103/t20210329_382322.shtml/
http://ajj.jiangsu.gov.cn/art/2021/4/27/art_80309_9765803.html
http://yjglj.suzhou.gov.cn/szsafety/gzdt/202104/b30a5ecfa2e4443da65b1595c48abc7f.shtml
http://www.ehscare.com/law.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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